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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啤酒有限责任公司与云南德宏圣士丹啤酒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市洪圆颐
竹超市商标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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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昆民六初字第24号

原告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啤酒有限责任公司（原贵州茅台啤酒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渔芽村。  

法定代表人赵富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易兴波，该公司工作人员，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石陶然，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云南德宏圣士丹啤酒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瑞丽市畹町经济开发区曼满口岸。  

法定代表人房春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东平，云南望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昆明市洪圆颐竹超市。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二环西路家万全商场内。  

代表人李佳鑫，该超市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  

委托代理人蒲郁，该超市法律工作人员，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啤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茅台啤酒公司）诉被告云南德宏圣士丹啤酒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圣士丹公司）和被告昆明市洪圆颐竹超市（以下简称颐竹超市）商标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2月1日受理

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被告圣士丹公司于答辩期内提出了管辖异议，本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了其异议，其不服提起上

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维持了本院的裁定。本院继续审理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举证期内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

据。2005年11月14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茅台啤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易兴波、石陶然，被告圣士丹公司的

委托代理人张东平，被告洪圆颐竹超市的代表人李佳鑫，委托代理人蒲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茅台啤酒公司起诉称：原告享有“高原”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两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生产、销售侵犯原告

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且已形成一定的市场和规模，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多次向被告提出停止侵权要求，被

告虽表示愿意与原告协商处理，但并未停止其侵权行为，也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故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

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二、被告在全国性的媒体上赔礼道歉；三、被告赔偿损失50万元；四、被告承担原告为制止侵

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所支付的费用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律师费用；五、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圣士丹公司答辩称：一、圣士丹公司所使用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不相似，不会产生混淆；二、因云南省地

处云贵高原，圣士丹公司在商品上使用“高原”字样是为了说明商品产地，并没有构成侵权。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颐竹超市答辩称：颐竹超市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原告对于颐竹超市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  

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各方当事人对于本案中原告申请并注册了商标、两被告分别生产和销售了被控侵权产

品、被控侵权产品的样式、两被告的注册成立情况、被告圣士丹公司申请和使用的注册商标等本案的基本事实并无异

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相关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商标注册证、注册商标变更证明、核准续展注册证明、高

原冰啤实物及照片、高原冰啤标示、高原冰啤付款证明、高原冰啤销售发票、广告宣传单、著名商标证、中外啤酒生产

技术合作协议书、圣士丹啤酒销售协议、圣士丹啤酒销售合同、洪园颐竹经营部啤酒调拨单等证据，本院予以认可并收

录在卷。本案各方争议的问题是：两被告的行为（即生产销售标注“高原冰啤”字样的啤酒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原告的

注册商标专用权，如有，则应如何承担责任。  

针对上述争议，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告的高原冰啤销售商名录；2、原告方的声明；3、解决商标

侵权的函；4、被告圣士丹公司的回函；5、调查费用凭证；6、律师费用凭证，以上证据欲证明原告与被告协商的事实

及侵权损害的后果。  

被告圣士丹公司质证后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3是原告单方面意思表示，不具证据的法律效力；对证

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6委托代理合同未明确代理权限，不予认可。  

被告颐竹超市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3是原告单方面做的行为，不具证据效力；证据4不

能证明证据来源，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具证明性；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

代理权限和代理事项的约定不明确，且不能证明原告提出的律师费用标准是否符合规定。  

本院认为，对证据1，原告无法提供其来源，本院对其不予认可；对证据4，被告圣士丹公司不予认可，原告也无其

他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将在下面进行

综合评判。  

被告圣士丹公司为证明其抗辩理由还提交了 “圣士丹”啤酒生产及销售情况，欲证明销售范围及销量，其销售范

围80%是在德宏州，20%是在大理、昆明等，产量很小。  

原告茅台啤酒公司经质证后认为，该份证据仅是被告圣士丹啤酒公司的文字说明，不能证明被告销售范围小、产量

少。  

被告颐竹超市经质证后认为对其无异议。  

本院认为，因该份证据是被告圣士丹公司单方出具，本院将在下面综合进行评判。  

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与本案相关的法律事实如下：1982年5月15日，遵义酿酒厂注册了“高原牌”商标，其

标示为圆圈内的“高原”字样加山峰图案及“GAOYUAN”字样的组合商标。后该商标注册人变更为本案原告茅台啤酒公

司，该商标并经核准续展有效期至2013年2月28日。被告圣士丹公司拥有其自己注册的商标，在其生产的产品中有一类

为“高原冰啤”，被告颐竹超市对该产品进行过销售。2004年8月后，原告认为被告圣士丹公司生产的该产品侵犯其商

标权，曾发函与被告圣士丹公司交涉，后诉至法院。  

对于各方争议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茅台啤酒公司的注册商标合法有效，应当予以保护。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是

将其商标作为商品名称使用而侵犯了其商标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第（一）项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一）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

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从该规定来看，商品名称或

装潢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应当具有以下条件：一、用作商品名称或装潢的标志与他人的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

二、该使用行为误导了公众。从本案情况来看，原告的注册商标是一个组合商标，包括图形和文字及拼音，是作为一个

整体来申请并被保护的，“高原”字样并非其商标的整体部分，只是其中的文字部分。原告为啤酒公司，使用该商标的

商品为酒类，被告生产销售的商品是啤酒，双方的商品是相同的。但被告圣士丹公司在其啤酒包装上使用的字样为“高

原冰啤”，其中“高原”字样与原告商标中的“高原”文字相同，但就原告的商标本身与被告使用的“高原”字样本身

来比较，原告的是文字及图形拼音的组合，被告圣士丹公司使用的仅是“高原”两字，二者并不相同或相近似，也不会

发生混淆及误认。再则，在对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进行判定时，还应考虑原告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

度。就原告商标中的“高原”二字而言，为地理学上的常用概念，在云南、贵州及其他高原地区使用广泛，并不具有很

高的显著性。而且啤酒这种商品的地域性相对较强，原告虽证明其商标在贵州省为著名商标，但不能证明其商标在其所

诉地区的知名度。又则，在被告圣士丹公司的商品包装上， 注明了生产者的名称及被告方的相关图案，并无与原告方

的注册商标相混同的故意，且相关公众施与一般注意力也可以看到，从而也能够将二者相区别。综上，被告圣士丹公司

的行为并无利用原告方商誉获取不当利益的故意，其行为对原告的经营并未造成影响，其商品并不会误导相关公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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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被告圣士丹公司的行为并不违反商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故并未侵犯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因被告圣士丹公

司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被告颐竹超市的销售行为也不构成侵权。因两被告的行为未构成侵权，故对于其承担责任相关的

问题，本院不再论述。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不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第（一）项之

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10元，由原告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啤酒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于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蔺 以 丹 

代理审判员 王 虹 

代理审判员 李 伟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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